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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探望权制度作为保护非常态婚姻家庭状态下的法律制度，对于切实保护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益起着不可

替代的作用。通过实务中的案例发现，探望权行使过程中行权主体狭窄，不利于未成年的身心发展，因

此有必要在对其概念与特征掌握的基础上，探析探望权制度设置的初衷并对探望权主体范围进行分析，

以期在保护未成年利益的基础上完善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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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legal system for the protection of non-conventional marital and family status, the visitation right 
system plays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effectively protecting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mi-
nor children.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analyze the original purpose of the visitation right system 
and analyze the scope of the subject of visitation right on the basis of the concep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ystem,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system on the basis of protecting the interests of min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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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探望权作为亲权的一种延伸，不仅是未直接与未成年生活一方应当享有的权利，同时也是保障未成

年成长过程中不会过多缺乏父爱或母爱的一种重要制度设置。目前，探望权的行使遭遇了各种困难，长

期这样将会影响未成年的身心健康，不利于未成年的成长。造成主体行使困境的原因是多样化的，不仅

包括探望权制度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性，还有法律规定的不完善。因此，需要有针对性的进行修正，使得

探望权得到良好的运行。 

2. 探望权概念与特征 

2.1. 探望权概念 

我国对于探望权的定义，理论界存在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探望权是指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行使

的一种监护性权利。狭义探望权是指父母双方在离婚后未直接与未成年生活的一方探望未成年的权利，

即未抚养未成年子女的一方探望其子女的权利。《民法典》第 1086 条的规定表明我国探望权采纳的是狭

义探望权概念。对于探望权概念的理解，应当考虑几个因素：首先要把握探望权的表述，应当明确、具

体，对探望权的主体和探望权的内容一定要清楚明晰。其次，探望权的定义应与该权利的开放式结构相

一致，即体现其预测性，对权利适用的前提和行使方式也要留有足够的解释空间。最后，探望权作为中

国婚姻家庭法律体系的一部分，意味着该制度不仅体现其作为婚姻家庭中的特色，与此同行还融入了我

国深厚的亲情与伦理。因此，探望权在我国的定义就必须结合我国特色反映出我国的文化传统，体现我

国的人文关怀。最重要的是，应优先考虑保护未成年子女的利益。未成年子女不应因为家庭关系的破裂

而被剥夺父母的照顾[1]。 

2.2. 探望权特征 

1) 探望权同时具有法定性和自然性。探望权和其他权利不同之处在于，探望权具有明显的身份色彩，

没有婚姻家庭关系，就不可能有探望权。探望权以存在婚姻家庭关系为前提，自然取得。同时探望权的

享有是受法律保护，权利主体、权利的行使和终止等在《民法典》中都有明确规定，当事人不能任意改

变或被他人剥夺。虽然对于探望权行使方式、地点和时间可以由当事人进行协商，但也不能否认其法定

性。 
2) 探望权是权利和义务的统一体，具有双向性质。探望权不仅是指非监护人在离婚后探视未成年子

女的权利，也是指非监护人继续履行抚养和照顾未成年子女职责的义务。因此，探望权的行使应以最大

限度保护未成年子女的利益为目标。而不是出于自己私心故意不让对方对孩子进行探望。因为未成年作

为独立的权利主体，虽然存在无法全面表达内心真意，但作为未成年的父母也应该知道单独的父或者母

给予未成年的情感安慰是不够的。而且未成年也有自己的想法，当法律只规定了单方面的父母探视子女

的权利时，这显然会忽略未成年子女的利益，父母与孩子之间的情感交流是互相的，不能仅考虑到一方

的利益而侵犯未成年子女的利益。探望权的权责统一性要求在不直接抚养的父或者母行使探望权时，需

要充分尊重未成年真实想法，不能将自己内心意愿强加在未成年身上，学会倾听未成年子女内心真实声

音，促使未成年身心得到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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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探望权中的具体内容体现非物质性。设立探望权是为了满足父母和子女对亲情的延续以及情感和

心理的需求。确保亲情关系在父母离婚后也能得到健康的发展和延续，因此，探望权更多体现的是一种

精神情感性而非财产属性。 
4) 探望权的权利主体与探望权的对象具有排他性，就我国法律规定来看，探望权享有的主体以及实

施的对象都是法定的，根据法条的相关规定，探望权主体是指不直接抚养未成年的父或母，其他人员并

不依法享有探望权。 

3. 探望权主体困境 

就法律规定而言，对探望权行使主体限定在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从实务中会发现行权

主体过于狭窄。若机械的根据法律条文进行适用，不利于未成年子女身心发展。 

3.1. (外)祖父母是否享有探望权 

隔代探望权几经修改，最终还是未能被采纳。在 2015 年相关的司法解释中增加了有限制的隔代探望，

2018 年的一审修改稿中也对隔代探望持肯定态度；但 2019 年 6 月修改稿中又对其进行限制，直到 1019
年 10 月修改稿直接将隔代探望权予以删除[2]。可见，法律条文中对隔代探望权的态度摇摆不定，但是实

务中法官对隔代探望却是持肯定的态度，这与法律规定相冲突。通过在聚法案例平台以祖父母、探望权

为关键词进行检索，相关案例共 372 件。在“崔某与邹某探望权纠纷案”中，原告崔某在失去唯一的儿

子后，孙子成为原告的唯一后代血亲，对于被告故意带着孩子躲藏，不与原告见面的行为，原告向法官

主张探望孙子，不仅能慰藉悲痛的心灵还有利于孩子的成长。被告主张的享有探望权的主体仅是父亲或

母亲，其他人不享有该权利。而法院经审理认为虽然法律只明确父或母的探望权，但是对于祖父母或外

祖父母的探望权也未禁止。从其探望权设立的精神来看，探望权作为亲权的延伸，而祖父母也是是亲权

的重要组成主体。祖父母、外祖父母对孙子女、外孙子女的关心、照顾，有时并不亚于父母，对未成年

人的成长，也是非常重要的，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允许其探望，符合公序良俗。原告要求对其孙子行

使探望权，既是其自身情感的需要，也有从物质上对其孙子大力资助的愿望，对双方都有利。法院裁决

予以支持。1在“邓某与郑某某探望权纠纷案”中，法官的态度与前案相同，都对隔代探望持肯定的态度。

邓某作为上诉人称法律未规定爷爷奶奶享有探视权，被上诉人的请求理应不受支持。而被上诉人称在自

己儿子去世的一年时间里，孙子一直是由二人照顾，负责孩子的生活学业，但自从上诉人将孩子接走后，

却不让其探视还教孩子怨恨自己的爷爷奶奶。法官根据权利和义务对等的基本原理，祖父母对尽过抚养

义务的未成年孙子女应当享有探望的权利。二人要求探望孙子的要求的符合情理和法理。其祖父母，虽

不是法定的探望权主体，但与孙子之间的血缘关系使其具有亲属关系的权利与义务。被上诉人老年丧子，

身心受到打击，允许祖父母适时地探望孙子，起到了传承血脉、维持亲情的作用。2在“孙某与徐某探望

权纠纷案”中，孙某因意外事故身亡，两原告一直帮助被告抚养孩子，直到被告将孩子带至市区生活，

以种种理由阻止原告探望其孙子，严重损害两原告合法权益。法官基于法律虽未明确规定祖父母对孙子

女具有行使探望权的权利，但也没有明确规定禁止探望的权利。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骨血

里有割不断的亲情。期望原、被告双方能够以亲情为重，孩子为重，自己为轻，为了两个孩子的健康成

长，各自尽力。原告可以在不影响孩子的基础上酌情行使探望权。3 
以上三个案例中不难看出实务中法官对于隔代探望是持支持的态度，而且法官都认为基于祖父母与

孙子孙女之间的亲属关系，也应该享有探望权。尽管裁判要旨略有不同，但是法官都认为祖父母享有探

 

 

1(2019)冀 1026 民初 1009 号民事判决书。 
2(2018)云 01 民终 545 号民事判决书。 
3(2020)鲁 0786 民初 2207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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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权不仅是基于未成年子女最大利益的考量，也是对亲情的延续。将尊老爱幼的中华传统美德融入到法

律中，也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推进。 

3.2. 分居的父母是否享有探望权 

通过在聚法案例平台以分居、探望权为关键词进行检索，相关案例共 1.36 万件。从数据中看到分居

的父母是否享有探望权占比很大，但是分居的父或母并不满足探望权中规定的离婚条件。在“姚某与王

某侵权责任纠纷案”中，王某以婚后存在矛盾为由，将孩子带离家中，一直阻挠原告姚某与孩子相见，

原告认为被告侵犯其监护权和探望权。被告认为二人仍系夫妻关系，原告主张被告侵犯其监护权属于主

体不适格。法院认为原被告未离婚，不符合探望权行使规定，分居期间因子女探望问题发生的矛盾，应

由夫妻双方本着求同存异，互谅互让的原则，自行协商处理。原告诉称被告侵犯了其法定监护权，本案

应为侵权纠纷，而原告对子女的监护权并未经法定事由予以撤销或剥夺，故原、被告仍是婚生二子女的

法定监护人，因此原告的诉求不能成立。4“杨某与庄某探望权纠纷案”中，杨某因与庄某发生矛盾，庄

某将孩子带走，杨某多次向庄某提出看望孩子，均遭到庄某的拒绝，杨某认为庄某行为构成对杨某监护

权的侵害，使得其心灵受到极大的伤害。法院认为杨某要求庄某停止对其监护权的侵犯，其目的在于要

求行使探望女儿的权利。由于探望权是指离婚之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探望子女的权利，现上诉人

尚未与其配偶离婚，故其不具有提起探望权纠纷诉讼的起诉条件，起诉不符合民事诉讼的起诉条件。5“胡

某与马某探望权纠纷案”中，胡某与马某已分居三年，其子一直跟随被告马某生活，法院经审理认为分

居后关于抚养权问题应该秉持最有利于未成年成长的原则协商决定，协商不成的，由法院决定。抚养权

作为一种亲权，也包括分居后的父母享有的权利。本案中原告与被告的分居关系不影响原告对其孩子行

使抚养、探望的权利，这属于法定监护人行使抚养权的体现。6 
三个案例中，前两个案例法官的认定思路是一致的，都认为探望权以离婚为前提，双方未离婚，就

不符合探望权的行使规定。案例三中的法官则认为父母对孩子的抚养权当然包括探望权，若根据法条机

械的认为分居后的父或母不享有探望权，不仅违背探望权设立初衷，还与子女利益最大原则背道而驰，

加剧家庭矛盾。导致类似的案例出现不同的裁判思路不仅与法官的素养有关，更多的是法律规定中出现

的漏洞，分居的夫妻引发的抚养、探望权纠纷数量之多，法官的认定又各不相同，难免使矛盾升级。使

民众不满，认为法官有造法的嫌疑。 

3.3. 非婚生子女的父或母是否享有探望权 

在聚法案例平台通过以非婚生子女、探望权纠纷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关于非婚生子女的父母探望权

纠纷共 1047 件。在“毕某与邢某同居关系子女抚养纠纷案”中，原告诉称自己在生育非婚生女后被告对

其不管不问，双方经常发生争吵，被告辩称，原告对孩子不好并要求随时探望孩子。法院认为原、被告

不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便同居生活，虽不是法律所提倡的行为，但所生的孩子也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权利

并不受任何组织或个人干涉或危害。孩子现在年幼尚在哺乳期，其跟随作为母亲的原告生活更加有利于

健康成长，故对原告主张邢某跟随其生活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未与子女生活的一方应该履行抚

养义务，支付抚养费。被告要求探望权，应参照离婚诉讼程序予以一并解决。7在“苏某、刘某同居关系

子女抚养纠纷案”中，法院认为原、被告未达法定婚龄即同居生活，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未办理结

婚登记，双方不具有合法的婚姻关系，系同居关系，本院予以认定。但同居生活期间生育的非婚生子女

 

 

4(2021)鲁 0812 民初 677 号民事判决书。 
5(2017)沪 01 民终 14232 号民事判决书。 
6(2017)辽宁 0181 民初 788 号民事判决书。 
7(2022)冀 0923 民初 1994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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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有婚生子女的各项权利，当然包括抚养、教育义务。综上所述，抚养未成年子女是父母的法定义务，

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母有支付抚养费的义务，有探望的权利。8 

非婚生子女在我国实践中大量存在，偏远地区更为明显。若非婚生子女的父母不享有探望权，就违

背了该制度的设立初衷。以上两个案例中法官都认为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虽然未办

理结婚登记，不存在合法的婚姻关系，但是孩子确为两人亲生，作为孩子的亲生父母，依法享有探望权

也并无不适。法官对非婚生子女父母享有探望权予以确认有助于维护非婚生子女权益。但是其中却存在

一个问题：这种无法律意义的婚姻关系如何解决离婚的问题？本身就不存在合法有效的婚姻，除非进行

婚姻登记再进行离婚，但在实务中几乎不可能。因此，在后期行使探望权的过程中也会存在诸多障碍。 

3.4. 子女是否享有探望权 

通过在聚法案例平台以探望原告、探望权、法定代理人为关键词进行检索，查找到 177 件关于子女

要求父或母行使探望权案件。在“谭某甲与谭某乙探望权纠纷案”中，原告系被告之子，自夫妻离婚后，

原告一直跟随王某生活，被告以种种理由不愿意探望原告，故原告诉至法院，要求被告每月探望原告一

次，法院经审理认为父母离婚后，未与未成年子女直接生活的一方依法享有探望权，探望子女不仅是父

母的权利，也是对子女进行抚养、教育的义务。原告尚未成年，希望得到父爱，而被告离婚后一直未探

望原告，给原告的健康成长带来了一定的不利影响。故原告要求被告探望的诉讼请求，理由正当，本院

予以支持。9在“杨某 1 与杨某 2 抚养费纠纷案”中，父母离婚后，原告跟随母亲生活，被告长期未履行

抚养义务，不来探望原告致使其心里缺乏安全性，诉至法院要求履行探望权义务。法院认为原告要求被

告履行探视权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10 

同是未成年子女要求父母行使探望权，法官的裁判思路却各不相同，谭某甲与谭某乙的案件中，法

官秉持未成年子女最大利益原则，认为父母对子女进行探望，不仅是父母的权利，也是履行对子女进行

抚养、教育的法定义务。因此原告要求被告探望的诉求合法有据。但杨某一案中，法官认为探望权是不

直接抚养子女一方的父或母享有的权利，而并不是子女的权利，即使认为探望权是权利与义务的统一体，

也只能说明未行使探望权的一方需要依法履行探望的义务。 

4. 解决路径 

4.1. 将“未成年子女利益最大化”原则纳入婚姻家庭编 

受传统的封建家长制思想的影响，我国对于未成年子女利益最大化不仅在立法方面有缺失，而且实

务中，法官个人的知识素养、家庭背景等都会影响对该原则的理解。在许多西方国家，虽然受政治、经

济、文化的影响，使各国对未成年利益最大化存在不同的理解，致使其制度的实现与保障也相差悬殊，

但西方大多国家诸如美国、德国，在探望权制度中都以“未成年子女利益最大化”为核心，我国也应该

予以借鉴，明确原则性规定。无论探望权行使的形式如何发生变化，都应当以未成年子女的利益为考量

因素。实践中法官的裁判思路各不相同的原因之一也是因为未站在未成年的立场进行考虑，毕竟社会所

尊崇的法律与规则是由成年人指定的，很多时候，还是基于成年人的角度去考虑是否适合未成年，却没

有真的去倾听这个群体内心的声音。机械的认为探望权就是一般的探视权也是一贯的做法。正如王勇民

学者所说：“儿童最大利益原则是由成年人来演绎和解释，会以自己的认知标准来衡量”[3]。虽然在《民

法总则》存在类似的原则，但探望权毕竟不同于监护权和监视权，探望权是一项独立的权利，其性质决

定了内容的丰富，所以很有必要在婚姻家庭编中将“未成年子女利益最大化”变成明文规定，使得法官

 

 

8(2022)豫 1624 民初 4411 号民事判决书。 
9(2014)威环民初字第 2688 号民事判决书。 
10(2021)吉 0781 民初 1099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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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法可依。 

4.2. 将探望权主体的范围予以扩大 

1) 有条件的将(外)祖父母纳入探望权的主体范围。在上述案例中看到法官的说理是赞成隔代探望的，

法官从其探望权设立的精神出发，认为探望权作为亲权的延伸，祖父母、外祖父母对孙子女、外孙子女

的关心、照顾，对于未成年的成长也是十分重要，允许其对孙子女、外孙子女进行探望不仅符合我国公

序良俗，也有利于把未成年培养为具有尊老爱幼的好品格。在许多发达国家，与未成年关系密切的兄弟

姐妹都纳入探望权的主体，因此，我国可以予以借鉴。但也要根据最有利未成年子女成长的原则，也并

不是所有的(外)祖父母都可以成为探望权的主体。一是(外)祖父母享有的探望权是带有附随性的；二是在

享有探望权的父或母出现无法行使探望权的客观情况如死亡、丧失行为能力时，(外)祖父母可以代为行使

探望权；三是(外)祖父母若想跟随享有探望权的父或母探望未成年之外探望未成年的，应该提前与未成年

生活的一方进行协商，尊重未成年的真实意愿。有效保障(外)祖父母的情感需求同时也尊重各方当事人，

有利于亲情的延续和社会的稳定[4]。 
2) 把未成年子女纳入探望权的范围，未成年子女理应成为探望权的主体并享有权利。德国民法规定，

未成年也享有探望权，可以主动利用探望权与未直接抚养自己的父或母进行情感交流，而父或母也应予

以配合。英国法律还规定未成年不仅享有探望权，而且还具有一定强制性质。是保证其父或母承担教育、

抚养义务的权利。将未成年子女纳入探望权范围也是遵循“未成年子女利益最大化”原则的体现，更加

符合未成年身心发育的实际情况[5]。现实中不乏很多父母将离婚后的子女视为一种负担，并不想与自己

的孩子进行情感交流，这对于未成年的成长显然是不利的。未成年享有探望权，可以主动行使自己的权

利，要求自己的父或母与自己进行见面、沟通。使其得到父爱或母爱，身心充分发展。当然，在明确未

成年享有探望权的同时相应的也要赋予他们可选择的权利，例如探望的地点和方式。但对于未成年作为

探望权主体需要根据年龄加以一定的限制。以八周岁为界，未满八周岁的未成年，父母应直接根据法院

判决行使探望权；已满八周岁的未成年，父母就探望权的行使方式、地点、时间应征求未成年的意见；

已完成九年义务教育的未成年，父母需要根据未成年提出的探望权的要求，充分尊重其意见行使探望权

[6]。 

4.3. 增加探望权主体适用的情形 

1) 增加非法婚姻中适用探望权制度的有关规定。不仅包括上述案例中提到非婚生子女是否享有探望

权，还包括可撤销婚姻被撤销以及其他无效婚姻的情形。其核心就在于探望权的行使以父母离婚为前提，

离婚又需要存在合法有效的婚姻关系。而非法婚姻不符合该要件。根据上述案例可知，法官对于此类非

法婚姻中父或母是否享有探望权的认定思路是类似的，都认为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

虽然未办理结婚登记，不存在合法的婚姻关系，但是孩子确为两人亲生，作为孩子的亲生父母，依法享

有探望权。但是适用途中因为探望权行使的限制也会出现探望权无法履行的情形，还是需要进一步进行

明确以便在今后的案件审理过程中予以裁判。避免出现矛盾性的裁判，与法律规定相背离。在这几种情

形中，即使父母之间的婚姻关系不合法，但是其与未成年子女之间的亲属关系已然建立，父母之间是否

存在有效的婚姻关系不应该成为其是否享有探望权的前提，明确其享有探望权能够有效衔接婚姻家庭编

中父母子女的权利义务规定[7]。也符合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家庭伦理。 
2) 增加夫妻分居情形下探望权适用规定。根据上述案例，父母分居多是因为家庭矛盾，其未成年子

女跟随一方生活，有的法官认为这样的情形下，父或母并不享有探望权，因为婚姻关系仍在持续中，而

有的法官认为抚养、探望自己的孩子是父母的权利，不应死板的运用法律。根据探望权固有的亲权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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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性和法定性是其特征。亲权的核心是父母为未成年子女监护和教育，继而衍生出对未成年子女的抚

养权、教育权。探望权始于由血缘构成家庭关系，父母行使探望权是维系家庭关系的纽带，亲权是法律

难以割舍的权利。在家庭和谐时，探望权依然与亲权相融合，无需通过法律途径进行调整。一旦这种和

谐的家庭关系被打破，出现非正常的婚姻关系，因为子女只能与父或母生活，相应的亲权就应该在时间、

空间和方式上予以调整。因此，需要明确分居后的父或母享有探望权。未与未成年生活的一方可以进行

探望，交往[8]。从探望权设立的初衷出发，遵循子女最大利益的原则，弱化家庭矛盾。 

5. 结语 

随着探望权纠纷逐年增加，探望权主体范围是否需要扩大也成为必须解决的问题，实务中同案不同

判的情形是在提醒我们法律必须与时俱进。狭义的探望权主体已经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因此在研究探

望权主体范围时，需要以未成年成长为导向，注重对未成年的关怀和教育，贯彻“未成年子女利益最大

化”原则，将(外)祖父母、未成年子女有条件地纳入探望权主体范围，并增加探望权适用的情形，而不是

机械地以离婚为探望权行使条件。遵循探望权权责一致的要求，探望权不仅是权利也是义务。基于这种

判断逻辑，对探望权主体做出一定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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